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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

1樓

承辦人：溫寂君

電話：本市境內1999、(02)29603456 分機2

716

傳真：(02)29699823

電子信箱：AE9784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教人字第102312827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出國應否報准及教師

在職進修相關疑義案，請 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校102年11月20日北後埔國人字第1025846734號函。

二、有關旨揭疑義分別說明如下：

(一)查教育部99年12月9日臺人（二）字第0990209208號函

略以，「有關教師寒暑假期間出國係屬機關內部管理事

項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秉權責訂定相關規定以為規

範...。」次查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第1項規定，「公立

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，除返校

服務、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，

得不必到校。」故教師無法配合參與前開事項者，應辦

理請假手續。另為瞭解所屬教師寒暑假期間是否在國內

，以因應突需災害防救時，召集所屬教職員回校服務之

需，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出國者，仍應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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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學校辦理報備手續。

(二)查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「公

餘進修、研究，係指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，主

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師，利用假期、週末或夜間參加

之進修、研究。」次查教育部93年11月15日台參字第093

0149643A號令發布「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」部分條文

修正總說明一略以：「刪除教師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

、研究，以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事先同意為

限之規定。」復查該部86年6月7日台（86）人（一）字

第86049910號函釋略以，「有關現職教師因留職停薪或

帶職帶薪繼續進修，如違反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之規

定，自行前往進修，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本

於權責另予議處。」故教師申請公餘時間進修學位非以

報考前為限，惟仍須經服務學校同意。

(三)查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9條規定，經本部採認之大

陸地區學歷，不得以該學歷辦理臺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審查及教師資格之取得。次查

教育部99年10月1日台人（二）字第0990146384號函釋略

以，「...基於上述教師職涯發展一貫性之精神，中小

學及幼稚園教師爰無教學或業務上需要留職停薪赴大陸

進修。」有關教師公餘進修係指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

務需要，同意其前往之進修，惟基於上述函釋之精神觀

之，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無教學或業務上需要利用公餘

時間赴大陸進修。

正本：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(除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外)、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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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2013-11-27
17:32:01


